附件

依法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催告通知书

朱啸天:
工伤职工李全玲（公民身份号码：412***********6127），于2019年09月07日，由于你侵权发生工伤事故。2020年10月26日，被人社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（工伤认定书编号：锡新人社工认字2020年第6853号）。我中心于2025年12月11日收到李全玲书面提交的工伤保险先行支付申请。
现该职工向本中心申请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医疗费,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，请你在收到本催告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予以核实并依法支付工伤保险医疗费，10个工作日内将有关书面凭证报送本中心。如你在规定期限内未按时足额支付或不支付的，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和不良诚信记录由你承担。本中心在按照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，将依法取得要求你偿还相关工伤保险医疗费的权利。
联系地址：无锡市广瑞路2号  无锡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工伤保险部
联系电话：051088352657
无锡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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